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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案例分享

佳冬戰備跑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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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1線佳冬戰備跑道

‧查佳冬鄉戰備跑道台1線南下431K處，民眾占用路邊空地搭設鐵皮

屋販售檳榔，並存在一段時日了。

‧為確認現場實際遭占用情形，擇期邀集相關單位人員辦理現地勘

查，經確認後現場確實有占用行為，土地為枋寮鄉大響營段一小段

84-1地號土地，爰此，發函告知限期騰空遷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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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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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1

↑現勘房屋占用拆除前 ↑拆除後原現地實景拍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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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爭點

‧道路主管機關發函收回管轄之土地，以貫徹公法上公有設施管理的
權利，是否構成人身財產及遷徒之侵害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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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指標

‧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2條

第1項規定:「在一國領土內合法居留之人，在該國領土內有遷徙往來

之自由及擇居之自由。 」

第3項規定:「上列權利不得限制，但法律所規定、保護國家安全、公

共秩序、公共衛生或風化、或他人權利與自由所必要，且與本公約所

確認之其他權利不牴觸之限制，不在此限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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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義務

‧要使社會各階層的適當住房權利得以實現和維持，充分享受其他權

利–諸如：發表自由、結社自由(諸如承租人和其他社區基礎的群體)、

居住自由權、參與公共決策權是必不可少的。(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

際公約第4號一般性意見第9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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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「公路法」第30條第1項

公路用地，非經許可，不得使用。擅自使用、破壞公路用地，或損壞

公路設施時，應由公路主管機關取締之。

‧「公路法｣ 第72條第1項

擅自使用、破壞公路用地或損壞公路設施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

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；公路主管機關並應責令其回復原狀、償還修復

費用或賠償。

法條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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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提供用路人一個舒適、安全的道路環境。

‧人人有權享有更舒適的居住環境。

結 語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